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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2 月 7
日向督察组
反 应“ 驻 马
店市汝南县
梁 祝 大 道 ，
汝南联合正
兴 板 业、安
佑 饲 料 厂、
海 大 饲 料
厂，噪声大、
气 味 难 闻 ”
案件。现对
公示结果不
满 意 ，觉 得
数 据 不 真
实 ，称 督 察
组检查时噪
声 不 超 标 ，
督察组走后
噪 声 就 超
标。

行政区域

驻马店
市汝南县

问题类型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3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汝南联合正兴板业、安佑饲料厂、海大饲料厂，噪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12月 20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执法

人员对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企业因原料短缺目前处
于全面停产状态，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执法人员调取该企业用电数
据，显示企业于 2023年 12月 14日停产至今。噪声产生自 2个削片工段、3辆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电机运行等环节。12月 8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
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
情况下昼间、夜间进行噪声监测，于 12月 10日出具了《检测报告》鼎恒检字
（2023）第 1208-2号，《检测报告》显示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昼间东北
角厂界外噪声 54dB、烟囱西北方厂界外噪声 51dB、烟囱正北方厂界外噪声
51dB、烟囱东北方厂界外噪声53dB，夜间东北角厂界外噪声52dB、烟囱西北
方厂界外噪声 51dB、烟囱正北方厂界外噪声 52dB、烟囱东北方厂界外噪声
53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Ⅲ类
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的标准。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12月 20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执法
人员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企业满负荷生
产，噪声产生环节有粉碎机、风机、空压机工段。12月 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
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满负荷生产情况下昼间、夜间噪声进行监测，于12月 10日出具了《检测报告》
鼎恒检字（2023）第 1209-6号，显示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昼间东门
厂界噪声56dB、停车棚东侧厂界外噪声54dB、办公楼北侧厂界外噪声57dB、
北门厂界外噪声 61dB，夜间东门厂界外噪声 49dB、停车棚东侧厂界外噪声
47dB、办公楼北侧厂界外噪声 50dB、北门厂界外噪声 50dB，均未超出《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标准。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 12月 20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
局执法人员对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企业
满负荷生产，噪声产生环节有粉碎机、风机、空压机工段。2023年 12月 9日，
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河南海大九
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满负荷生产情况下进行昼间、夜间噪声监测，于 2023年
12月 10日出具了《检测报告》鼎恒检字（2023）第 1208-3号，显示河南海大九
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昼间大门口厂界外北侧噪声53dB、东北角厂界外53dB、
办公楼北侧厂界外 49dB，夜间大门口厂界外北侧噪声 54dB、东北角厂界外
51dB、办公楼北侧厂界外49dB，均未超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的排放标准。

二、关于“汝南联合正兴板业、安佑饲料厂、海大饲料厂，气味难闻”问题
经查，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建有40吨生物质锅

炉1套，锅炉废气焚烧后经四组多管除尘器，进入干燥管道与木纤维烘干蒸气混合，
经旋风除尘器和水磨除尘后通过43米排气筒排放。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企业11月~12月的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有超标排放现象。
12月8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汝南联
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的厂界无组织废气甲醛、非甲烷总烃进行监督
性检测，12月1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显示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上风向甲醛
最大值0.5Lmg/㎥、非甲烷总烃0.68mg/㎥，下风向1甲醛0.5Lmg/㎥、非甲烷总
烃1.73mg/㎥，下风向2甲醛0.5Lmg/㎥、非甲烷总烃1.65mg/㎥，下风向3甲醛
0.5Lmg/㎥、非甲烷总烃1.36mg/㎥，虽然不存在超标排放现象，但有一定的气味。

经查，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问题不属实。12月 20日，驻马店市
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执法人员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检查时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生粉尘的环节有粉碎、筛选工序工段，产品配
料为玉米、小麦、碎米、面粉、次粉、麸皮、豆粕、米糠等，不存在有散发刺激性气
味的原料。12月 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厂界氨、臭气浓度、
硫化氢气体进行采样监测，12月 1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显示上风向氨最大
值 0.06mg/㎥、硫化氢最大值 0.004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1氨最大值
0.08mg/㎥、硫化氢最大值 0.005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2 氨最大值
0.09mg/㎥、硫化氢最大值 0.006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3 氨最大值
0.07mg/㎥、硫化氢最大值0.004mg/㎥、臭气浓度<10，均未超出《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厂界限值标准。

经查，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问题不属实。12月 20日，驻马店
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执法人员对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检查时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生粉尘的环节有粉碎、筛选工序工段，产品
配料为玉米、小麦、碎米、面粉、次粉、麸皮、豆粕、米糠等，不存在有散发刺激性
气味的原料。12月 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对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厂界气体进行
采样监测，12月 1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显示上风向氨最大值0.06mg/㎥、硫
化氢最大值 0.004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1氨最大值 0.09mg/㎥、硫化
氢最大值 0.006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2氨最大值 0.10mg/㎥、硫化氢
最大值 0.007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3氨最大值 0.08mg/㎥、硫化氢最
大值 0.007mg/㎥、臭气浓度<10，均未超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无组织排
放厂界限值标准。

三、关于“现对公示结果不满意，觉得数据不真实，称督察组检查时噪声不
超标，督察组走后噪声就超标”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针对群众对公示检测结果不满意觉得数据不真
实的情况，为确保检测的公平性和准确性，汝南县采取以下措施，汝南县生态
环境局汝南分局不委托检测公司，由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工作人
员对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海大九
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进行噪声检测。为确保检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12
月 1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在汝南县开发区管委会、汝南县古塔
街道、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海大
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方张贴关于开展监督性噪声检测的通告，欢迎周边
群众前来现场指导监督。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公平性，要求汝南联合
正兴板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进行噪声检测，保证噪声输出达到最大值，从而
更准确地评估该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由于企业停产无法进行噪声检测，经调取
12月 8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汝
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昼间、夜间进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
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昼间东北角厂界外噪声54dB、烟囱西北方厂界外
噪声51dB、烟囱正北方厂界外噪声51dB、烟囱北东方厂界外噪声53dB，夜间
东北角厂界外噪声52dB、烟囱西北方厂界外噪声51dB、烟囱正北方厂界外噪
声 52dB、烟囱北东方厂界外噪声 53dB，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Ⅲ类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的标准。

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12月 20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
中心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昼间进行噪声监测，于
12月 2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驻环境监测字（2023）第 09号，显示驻马店安佑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昼间东厂界外噪声 55.4dB、西厂界外噪声 45.5dB、南厂界
外噪声 55dB、北厂界外噪声 53.4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规定的Ⅲ类昼间65分贝分贝的标准。

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月 20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监
控中心对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昼间进行噪声监
测，于 12月 2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驻环境监测字（2023）第 09号，显示河南
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昼间东厂界外噪声 59dB、西厂界外噪声 51.6dB、
南厂界外噪声 55.1dB、北厂界外噪声 50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Ⅲ类昼间65分贝的标准。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立
行立改，
措 施 到
位，污染
消除，并
形 成 长
效机制，
杜 绝 问
题反弹，
加 强 与
群 众 的
协 调 和
沟通。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汝南联合正兴板业、安佑饲料厂、海大饲

料厂，噪音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汝南联合正

兴板业有限公司制定了工况噪声提标改造方案，一是对
削片生产设备进行二次密闭并加装隔音板、隔音棉等降
噪隔声处理。二是对产生噪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加
装消音器，降低车辆工作声音。三是对热磨传送带、削片
传送带进行完全密闭。四是该企业对削片工段部分电机
加装减震垫片，降低工作噪声排放。五是对削片工段厂
房墙板材料采用隔音板，做到进一步降噪隔声。六是对
循环水池电机房内电机轴承进行更换，窗户进行密闭，夜
间停止使用循环水。七是夜间停止削片作业，有效解决
夜间噪声问题。八是根据检测标准特采购一台符合国标
的杭州爱华声级计，并安排专人依照标准昼间、夜间对公
司正常生产下厂界外噪声进行不定时监测，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为确保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的噪声
问题得到妥善处理，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将采
取以下措施进行监管，一是增加监督性监测频次。在该
企业正常生产期间对该企业开展不低于 1次/月的噪声
监督性监测，及时了解其生产过程中的噪声排放情况。
二是加强夜巡。通过定期的夜间巡查，确保该企业在夜
间生产过程中噪声排放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对巡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和解决，保障居民夜间休息的
声环境质量。三是严格执法。如果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超标排放噪声，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制订了噪声污染综合
治理整改方案，一是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给产生噪
声的制粒机降温设备加装消音器。二是对老旧设备进行
维护保养及更换。三是对各岗位操作工进行设备操作规
程进行再培训，杜绝生产中暴力启停及错误操作产生的
噪声。四是车间设备使用时，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关
闭部分门窗，控制噪声的传播。五是调整生产时间，把需
要制粒降温的产品安排在白天生产，减少夜间作业。六
是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对噪音污染的认识，减少噪声
产生，明确责任分工。

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订了噪声污染综
合治理整改方案，一是设备老化部分进行保养、更换；二
是培训操作工在生产过程中平稳开关设备，禁止暴力启
停设备以减少噪声；三是尽可能将粉碎、制粒等大型设备
的使用放置白天时段使用；四是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尽
最大努力压缩夜间作业时间；五是车间正常生产时（夜
间），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关闭部分门窗，减少噪声传
播；六是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对噪声污染的认识，进
而减少噪声的产生。七是对产生噪声的设备进行定期保
养、维护。

（二）关于“汝南联合正兴板业、安佑饲料厂、海大饲
料厂，气味难闻”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气味问
题主要是由于该企业生物质锅炉废气焚烧后经四组多管
除尘器，进入干燥管道与木纤维烘干蒸气混合，经旋风除
尘器和水磨除尘后通过 43米排气筒排放。经上述污染
防治设施处理后的高热气体均从水幕除尘排放口排出遇
冷凝结成水蒸气，为正常物理现象。调取该企业在线监
控数据未发现有超标排放现象，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
排放限值要求。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将加强对
企业的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废气
达标排放。二是督促企业落实排污许可自行监测要求，
对企业排放的废气进行全面检测，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三是要求企业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定期对设备
进行检修和维护，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加强
信息公开。

12月 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
鼎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情况下厂界气体进行采样监测，检测报告显示
上风向氨最大值 0.06mg/㎥、硫化氢最大值 0.004mg/
㎥、臭气浓度<10，下风向1氨最大值0.08mg/㎥、硫化氢
最大值 0.005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2 氨最大值
0.09mg/㎥、硫化氢最大值 0.006mg/㎥、臭气浓度<10，
下风向 3氨最大值 0.07mg/㎥、硫化氢最大值 0.004mg/
㎥ 、臭 气 浓 度 <10，依 据《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4554-93），数据表明恶臭污染物因子，符合无组织
排放厂界限值标准。

12月9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委托河南鼎
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河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
常生产情况下厂界气体进行采样监测，检测报告显示上风
向氨最大值0.06mg/㎥、硫化氢最大值0.004mg/㎥、臭气
浓度<10，下风向 1氨最大值 0.09mg/㎥、硫化氢最大值
0.006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 2氨最大值 0.10mg/
㎥、硫化氢最大值0.007mg/㎥、臭气浓度<10，下风向3氨
最大值0.08mg/㎥、硫化氢最大值0.007mg/㎥、臭气浓度
<10，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数据表
明恶臭污染物因子，符合无组织排放厂界限值标准。

（三）关于“现对公示结果不满意，觉得数据不真实，称督
察组检查时噪声不超标，督察组走后噪声就超标”问题

一是汝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企业显著位
置张贴环境监管公示牌，公开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等企
业基本信息和环境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人及联系电话，时
刻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对周边小区物业发放环境监管部
门责任人及联系电话，让物业宣传至每户居民，在企业出
现违法行为时，确保群众可以第一时间向监管责任人投
诉，监管责任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保证企业的违法行为
及时得到查处。三是汝南县古塔街道、汝南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12月 20日~12月 21日，对企
业周边丽水家园小区、双河湾小区的居民进行走访，在走
访过程中深入了解群众对噪声整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及
对本次检测结果的满意度。其间，共走访丽水家园小区
居民8户、双河湾小区8户，共计16户居民均表示汝南联
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海大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噪声对正常生产生活未
造成影响，对 3家企业整改工作以及本次检测结果表示
满意。

二、处理情况
无。

是否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上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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